附件2

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，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已成为补齐服务短板、提升供给质量的重要途径。自治区民政厅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》（新民规〔2025〕9号），对民办养老机构补贴对象、标准、条件及申报程序等方面作出了统一规范，为我州推进养老机构资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立足我州实际，当前养老服务业发展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部分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成本较高，面临较大资金压力，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仍需进一步激发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，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仍显不足；资助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的针对性、可操作性亟需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等。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决策部署，切实将各项要求转化为推动我州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，规范资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起草过程中，我局严格遵循《自治区资助办法》规定，紧密结合我州民办养老机构在规模、服务能力、运营成本等方面的实际情况，重点围绕资助对象精准认定、地方配套资金保障机制等核心内容细化明确，确保政策兼具可操作性与实效性。同时，广泛征求州财政局、各县（市）民政局、部分民办养老机构意见建议，反馈意见建议3条，采纳2条。经对《办法》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当前审议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分为六个部分，核心围绕“补贴对象、补贴周期、补贴标准、补贴条件、补贴申报、资金保障和使用管理”等7个方面展开，在严格遵循自治区总体框架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州实际进行了细化完善，主要特点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明确补贴对象，实现政策全覆盖
延续自治区的界定标准，明确补贴对象为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并取得备案回执，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、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的各类养老机构，包括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（含民办非营利性、民办营利性）。其中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可享受运营补贴，民办养老机构可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，确保政策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，避免遗漏。
（二）细化补贴标准，增强政策针对性
1.一次性建设补贴。自治区规定核定床位100张以下的由地（州、市）财政承担补贴，未明确具体标准。《办法》结合我州财政承载能力，明确核定床位在100张以下的，纳入州、县（市）共同事权，由州与县（市）按5:5比例给予每张床位50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，既体现政策公平性，又能有效扶持中小型民办养老机构发展；拨付方式严格按照自治区规定执行，自建机构分3年按50%、30%、20%比例拨付，租赁且租期5年以上的分5年按每年20%比例拨付，同时明确重复补贴限制条款，防范资金浪费。
2.运营补贴。基础补贴标准完全遵循自治区规定，对中度、重度、完全失能老年人分别按每人每月80元、100元、120元给予差异化补贴，除自治区财政承担部分外，剩余资金纳入州、县（市）共同事权，由州与县（市）按5:5比例分担支出责任；针对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，增设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浮动补贴，对评定为一级至五级的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，在基础补贴基础上增加10%-50%的补贴，纳入州、县（市）共同事权，由州与县（市）按5:5比例分担支出责任。
（三）规范补贴条件，严把准入关口
严格参照自治区的核心要求，对申请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的条件进行逐项细化，除将开办床位从30张（含）以上放宽至10张（含）以上外，其他补贴条件与自治区保持一致。一次性建设补贴，涵盖法人登记备案、设施标准、管理制度、资质许可、护理型床位占比（55%及以上）、运营时长（满6个月）、入住率（30%及以上）、满意度（80%及以上）、场地证明等10项核心要求，确保建设补贴发放给合规优质的养老机构；运营补贴条件在满足一次性建设补贴相关设施、管理、资质等要求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从业人员资质（持证或岗前培训率100%）、医疗合作（内设医疗机构或签订合作协议）、安全管理（无严重责任事故和重大服务纠纷）、劳动用工（签订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保）等额外要求，倒逼养老机构规范运营、提升服务质量。
（四）优化申报流程，提升办事效率
在自治区规定的申报材料基础上，结合我州审核管理实际，将申报材料份数调整为一式3份，便于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存档备案；明确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的申报材料清单，对各类证明文件、申请表、协议等进行细化列明，让养老机构清晰知晓需提交的材料，减少“来回跑”；简化申报流程，明确所有补贴申请均向备案的民政部门提交，统一审核入口，提高申报和审核效率。
（五）强化资金管理，确保安全高效
1.资金保障方面，明确财政部门需严格落实现行预算管理制度，按补贴周期及时足额拨付资金，确保资助政策落地见效；
2.资金使用方面，严格限定资助资金用途，仅限用于养老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、设施设备更新维保及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项目，要求养老机构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，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；
3.监督管理方面，明确民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开展监督审查，可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。
四、预期目标
《办法》的出台，将进一步完善我州养老服务扶持政策体系，有效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，引导养老机构规范运营、提升服务质量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，特别是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，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，推动我州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。
五、其他说明
《办法》严格遵循自治区的总体要求，结合我州实际对补贴资金承担主体、申报材料份数、浮动补贴标准等进行细化调整，确保政策的统一性和灵活性；《办法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与自治区保持一致（5年），如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；各县（市）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在本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，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承担。

